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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636 號   

 

案由：本院委員羅美玲、陳亭妃、黃國書等 16 人，鑑於現時全球只

有 2.5%海洋受到高度保護，而公海更是不足 1%完全受保護，

而今（2023）年 3 月，聯合國正式通過《全球海洋公約》；

我國海洋委員會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並確

立為我國海洋事務之統合機關，各項海洋事務之管理權責亦

隨之調整。尤其近年海洋污染議題逐漸被大眾所關注，中央

機關應設置相關資料庫、定期發布白皮書，並於海洋污染事

件發生後於第一時間設置監測站，爰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第三條名詞定義，其中增訂海難之定義，並且污染行為人之定義廣泛模糊，且民法、

刑法及行政罰法對於行為人之認定各有其規範，爰予刪除。另外，為使本法所稱之海洋廢

棄物更為明確，參照聯合國環境署對於海洋廢棄物之定義，增訂相關內容。 

二、修正第四條第一項，因應行政院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告本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原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變更為海洋委員會，將中央主管機關修

正為海洋委員會。 

三、新增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每年需發布國家海洋污染政策白皮書，並定期檢討、修正。又國

家海洋污染政策白皮書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國家海洋污染防治現況、(二)海洋污染

防堵發展策略之基本理念及方針、(三)有效實施、推動減緩海洋污染策略之步驟及具體措

施、(四)其他為減少國家海洋污染政策之必要事項，且規定各級政府應配合國家海洋政策

白皮書，檢討並推動執行其所主管之相關政策及行政措施。 

四、新增第七條第三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統合各機關（構）建立海洋污染資料庫，且

為提升海洋污染政策研究及增加民眾海洋環境保護意識與認知，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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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民眾查詢。 

五、新增第九條第三項，海洋污染所造成之影響甚鉅，因此對於嚴重海洋污染事件發生後之海

域，中央主管機關應即刻設置暫時性海域環境站或設施，以防污染範圍擴大。 

 

提案人：羅美玲  陳亭妃  黃國書   

連署人：張宏陸  陳培瑜  李昆澤  陳靜敏  沈發惠  

吳琪銘  賴品妤  蘇巧慧  陳秀寳  洪申翰  

蔡培慧  江永昌  張廖萬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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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有害物質：指依聯合國

國際海事組織所定國際海

運危險品準則所指定之物

質。 

二、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指

基於國家整體海洋環境保

護目的所定之目標值。 

三、海洋環境管制標準：指

為達成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所定分區、分階段之目標

值。 

四、海域工程：指在前條第

一項所定範圍內，從事之

探勘、開採、輸送、興建

、敷設、修繕、抽砂、浚

渫、打撈、掩埋、填土、

發電或其他工程。 

五、油：指原油、重油、潤

滑油、輕油、煤油、揮發

油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油及含油之混合物

。 

六、排洩：指排放、溢出、

洩漏廢（污）水、油、廢

棄物、有害物質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 

七、海洋棄置：指海洋實驗

之投棄或利用船舶、航空

器、海洋設施或其他設施

，運送物質至海上傾倒、

排洩或處置。 

八、海洋設施：指海域工程

所設置之固定人工結構物

。 

九、海上焚化：指利用船舶

第三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

下： 

一、有害物質：指依聯合國

國際海事組織所定國際海

運危險品準則所指定之物

質。 

二、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指

基於國家整體海洋環境保

護目的所定之目標值。 

三、海洋環境管制標準：指

為達成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所定分區、分階段之目標

值。 

四、海域工程：指在前條第

一項所定範圍內，從事之

探勘、開採、輸送、興建

、敷設、修繕、抽砂、浚

渫、打撈、掩埋、填土、

發電或其他工程。 

五、油：指原油、重油、潤

滑油、輕油、煤油、揮發

油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油及含油之混合物

。 

六、排洩：指排放、溢出、

洩漏廢（污）水、油、廢

棄物、有害物質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 

七、海洋棄置：指海洋實驗

之投棄或利用船舶、航空

器、海洋設施或其他設施

，運送物質至海上傾倒、

排洩或處置。 

八、海洋設施：指海域工程

所設置之固定人工結構物

。 

九、海上焚化：指利用船舶

一、參照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

第二條第六款有關海難之定

義，增訂第十款。 

二、現行第十一款污染行為人

之定義廣泛模糊，且民法、

刑法及行政罰法對於行為人

之認定各有其規範，爰予刪

除。 

三、為使本法所稱之海洋廢棄

物更為明確，參照聯合國環

境 署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對於海洋廢棄物之

定義，增訂第十二款。 

四、參酌現行第三十三條第四

項，增訂第十三款船舶所有

人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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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海洋設施焚化油或其他

物質。 

十、海難：指船舶發生故障

、沉沒、擱淺、碰撞、失

火、爆炸或其他有關船舶

、貨載、船員或旅客之非

常事故。 

十一、污染行為：指直接或

間接將物質或能量引入海

洋環境，致造成或可能造

成人體、財產、天然資源

或自然生態損害之行為。 

十二、海洋廢棄物：指遭人

為丟置或遺棄進入海洋之

任何人造或經加工之持久

性固體或是液體。 

十三、船舶所有人：指船舶

所有權人、承租人、經理

人及營運人。 

或海洋設施焚化油或其他

物質。 

十、污染行為：指直接或間

接將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

環境，致造成或可能造成

人體、財產、天然資源或

自然生態損害之行為。 

十一、污染行為人：指造成

污染行為之自然人、公私

場所之負責人、管理人及

代表人；於船舶及航空器

時為所有權人、承租人、

經理人及營運人等。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海洋委員會；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之管轄範圍，為領海海

域範圍內之行政轄區；海域

行政轄區未劃定前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內政部，於本法

公告一年內劃定完成。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之管轄範圍，為領海海

域範圍內之行政轄區；海域

行政轄區未劃定前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內政部，於本法

公告一年內劃定完成。 

行政院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七

日院臺規字第一○七○一七二

五七四號公告本法之中央主管

機關原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自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

日起變更為海洋委員會，爰修

正第一項之中央主管機關為海

洋委員會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執行

機關得指定或委託相關機關

、機構或團體，辦理海洋污

染防治、海洋污染監測、海

洋污染處理、海洋環境保護

及其研究訓練之有關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擬

定國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書

。各級政府應配合國家海洋

污染政策白皮書，檢討所主

管之政策與行政措施，有不

符其規定者，應訂定、修正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執行

機關得指定或委託相關機關

、機構或團體，辦理海洋污

染防治、海洋污染監測、海

洋污染處理、海洋環境保護

及其研究訓練之有關事項。 

一、新增第二項，規定每年需

發布國家海洋污染政策白皮

書，並定期檢討、修正。又

國家海洋污染政策白皮書至

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國

家海洋污染防治現況、(二)

海洋污染防堵發展策略之基

本理念及方針、(三)有效實

施、推動減緩海洋污染策略

之步驟及具體措施、(四)其

他為減少國家海洋污染政策

之必要事項，且規定各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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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關政策及行政措施，並

推動執行。 

第一項所辦理相關事項

，應建置資料庫電子系統，

其開放予民間產業、學術使

用等加值服務之相關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府應配合國家海洋政策白皮

書，檢討並推動執行其所主

管之相關政策及行政措施。 

二、本條例明定中央主管機關

應協調統合各機關（構）建

立海洋污染資料庫，且為提

升海洋污染政策研究及增加

民眾海洋環境保護意識與認

知，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電

子系統提供民眾查詢，爰為

第三項規定之。 

第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海

域環境分類，就其所轄海域

設置海域環境監測站或設施

，定期公布監測結果，並採

取適當防治措施；必要時，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得限

制海域之使用。 

對各級主管機關依前項

設置之監測站或設施，不得

干擾或毀損。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發

生嚴重海洋污染之海域，暫

時設置監測站或設施。 

第一項及第三項海域環

境監測辦法、環境監測站設

置標準及採樣分析方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海

域環境分類，就其所轄海域

設置海域環境監測站或設施

，定期公布監測結果，並採

取適當防治措施；必要時，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得限

制海域之使用。 

對各級主管機關依前項

設置之監測站或設施，不得

干擾或毀損。 

第一項海域環境監測辦

法、環境監測站設置標準及

採樣分析方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一、新增第三項，考量海洋污

染所造成之影響甚鉅，因此

對於嚴重海洋污染事件發生

後之海域，中央主管機關應

即刻設置暫時性海域環境站

或設施，以防污染範圍擴大

。 

二、第三項文字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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